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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上
承
第
二
版
)

，
即
意
味
著
是
欲
從
個
人
及
社
會
組

織
的
悶
頭
?
來
探
討
「
人
」
的
存
在

。
到
了
後
來
的
人
，
才
把
它
分
為
-
d

D
工
立
丌

Z
(
政
治
學
)
與
-
-
E
Y
d
T
Z
(

倫
理
學
)
;
也
有
人
乾
脆
就
把
巨
譯

為
「
一
社
會
之
蟬
于
二
的
立
叩
3
2

且
的
白

立
丘
之
從
這
一
件
事
上
也
可
以
說
明

倫
理
x

社
會
、
政
治
:
..• 

宰
，
實
具
有

不
可
分
割
的
闖
關
係
。本農

道

現
代
的
學
問
研
究
F

雖
然
是
將
哲

學
、
倫
理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政
治
學
、

教
育
學
、
心
理
學
、
文
學
、
美
學
一
、

藝
俯
J
E
-
-

等
分
科
別
立
，
但
是
吾
人

不
可
誤
以
為
是
互
不
相
涉
。
即
使
是

音
樂
?
也
與
倫
理
宵
密
切
的
關
保
。

尤
其
在
我
聞
。
自
古
以
萊
，
即
認
為

音
樂
是
通
於
倫
理
的
?
例
如
可
禮
記

』
中
叫
樂
記
」
第
十
九
即
云
:
吋
凡

音
者
生
於
人
心
者
也
?
樂
者
通
倫
理

毛
也
。
且
是
故
知
聲
而
不
知
音
者
9

禽

獸
是
也
。
知
立
目
前
不
知
樂
者
7

且
束
前
…

是
也
。
叫
做
有
于
為
能
知
斃
。
」
此
外

，
譜
歷
史
也
可
觀
大
倫
理
，
例
如
『

h爪
子
語
類
』
中
即
云
:
「
讀
吏
，
當
觀

大
倫
理
大
機
會
大
治
亂
立
得
失
」
等

)
笑
他
領
域
的
各
種
空
間
，
甚
至
一
社

會
的
各
行
各
業
，
亦
都
與
倫
理
有
一
者

不
部
分
的
問
係
〕

自
此
。
在
這
個
多
一
兀
化
的
現
代
社

會
，
充
滿
著
森
羅
萬
象
、
報
紛
復
雜

的
今
天
命
為
了
給
繫
一
俗
共
同
社
會

的
存
在
與
發
展
，
人
們
無
不
待
到
于
生

蛻
怖
中
從υ
例
如
最
近
大
家
的
熱
門
話

題
y

比
自
爭
棺
談
到
所
謂
政
治
倫
理
、

議
會
倫
理
可
新
悶
悶
倫
理
、M
W
W
濟
倫
理

、
窗
前
倫
理
、
教
師
倫
理
、
僚
的
伶

…
宇
:
;
等
。
甚
至
於
公
害
、
污
染
、

環
俠
、
噪
音
人
權
、
社
會
福
祉
等

等
問
題
很
一
爪
，
那
位
二
不
恆
(
4桶
速
有
密

切
的
關
注
c

總
之
少
由
」
一
所
述
q
h
A們
在
這
叫
但

可
以
先
歸
結
一
句
話
來
說
，
即
所
謂

了
倫
理
」
i
l

人
倫
之
道
少
是
人
間

有
的
根
本

這
理
或
秩
序
。

上
面
所
談
?
即
吾
人
欲
研
究
倫
理

學
﹒
應
站
在
高
速
的
、
根
本
的
倫
理

觀
念
?
及
廣
大
的
道
德
實
臨
的
立
場

與
研
野
來
探
討
，
如
此
研
究
才
能
成

其
大
?
也
才
能
入
於
一
流
。
好
比
佛

教
的
倫
理
思
想
，
和
八
萬
四
千
法
門

研
閉
一
涼
的
道
德
實
踐
p

便
是
由
於
一
為

遠
廣
大
而
精
徽
，
所
以
佛
教
才
能
發

展
戚
為
世
界
上
具
規
模
且
永
恆
不
滅

的
宗
教
!
!
世
界
三
太
宗
教
之
一
。

五
月
人
若
謂
佛
教
是
具
有
一
兩
遠
的
倫
理

性
的
宗
教
﹒
必
也
無
遇
。

福進!)東/

攝
d鸝:\~缸福

與
學瑾輸(_:) 

備
璋
的
本
質

從
愉
擇
一
箏
的
觀
點

神
會
一
卅
說
的
:

「
一
一
高
清
智
艷
甘
心

3

二
種
其
嚴
!
一

就
是
佛
教
倫
理
中
i

穿
芝
戶
口
-

E

賞
丹
丹
、

土
豆
的
境
界
l

是

其
次
，
倫
理
學
在
今
日
就
已
成
為

一
門
獨
立
的
學
問
苟
站
立
門
人
欲
哭
討

一
定
…
門
悶
悶
宣
布
閒
句
自
應
先
給
乞
一
個
定

義
?
明
其
界
限
，
咬
一
條
豆
其
主
要
的

研
究
範
闊
7

以
別
於
其
他
學
問
。
不

活
?
誠
如
上
面
所
說
的
，
許
多
間
空
間

彼
此
之
間
，
皆
互
相
關
遷
，
難
於
截

然
劃
分
。
故
近
年
來
的
學
術
界
，
9

很

整
合
。
因
此
在
眾
說
明

何
謂
倫
理
學
，
並
確
定
其
界
眼
及
範

圍
之
前
，
我
想
先
提
供
一
點
必
要
的

預
備
知
識
，
即
吾
人
無
論
要
研
究
任

何
學
問
(
其
實
也
不
限
於
研
突
學
問

)
，
對
於
每
一
億
概
念
或
理
念
，
都

要
理
解
得
清
清
楚
楚
，
儘
量
體
會
它

的
真
諦
、
實
義
。
所
以
現
在
就
先
從

「
定
義
」
的
問
題
談
起
。

種醫學觴聶

定
義
是
標
月
指

所
謂
「
定
義
」
(
名
詞
是
三
立
的
主3

」
立
O
Z

曳
，
動
詞
是
Z
Z
2
3
用

2
)
，
固
定

對
茉
一
概
念
(
無
論
是
精
神
的
或
物

質
的
，
也
無
論
是
理
性
的
或
事
梧
的

)
，
限
定
或
規
定
其
內
容
，
以
顯
明

其
界
限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部
欲
以
言
說

(
-
己
的
口
的
)
表
明
構
庇
某
一
概
念
內
包

的
本
質
屬
性

7

以
別
於
其
他
概
念
。

例
如
今
欲
對
「
倫
理
」
下
定
義
，
說

明
什
麼
是
「
倫
理
」

7

就
是
欲
以
言

說
來
限
定
或
規
定
「
倫
理
」
這
一
概

搖
的
定
義
。

樣
月
指
終
不
是
月

但
是
吾
人
當
知
，
即
使
再
有
決
定

性
、
再
不
可
動
搖
的
定
義
，
其
所
說

的
本
質
，
在
現
實
上
是
不
存
在
的
。

現
實
上
存
在
的
只
是
近
似
三
角
形
的

東
西
，
知
三
角
形
的
班
子
，
三
角
形

的
板
，
三
角
形
的
山
，
三
角
形
的
:

.. 

等
，
這
一
切
東
西
都
是
近
似
三
角

形
而
已
。
甚
至
於
用
三
角
定
規
在
畫

紙
上
製
圈
，
所
繪
出
來
的
三
角
形
，

也
非
三
角
形
所
定
義
原
原
本
本
的
東

西
(
本
質
v
o
因
為
畫
紙
的
表
面
並

不
是
完
全
的
平
詣
。
因
此
就
有
所
謂

「
宣
義
的
虛
僑
」
i
i

論
理
(
即
濯

輯
)
的
虛
偽
之
一
。
如
佛
典
的
『
大

乘
起
信
論
』
中
一
不
﹒
「
一
切
言
說
，

假
名
無
實
」
，
亦
即
此
意
。

但
是
吾
人
卻
也
不
能
自
爵
士
切

言
說
，
假
名
無
實
」
'
就
以
為
一
切

都
不
可
說
、
或
一
切
都
不
要
說
、
或

「
人L
是
仲
麼
中
﹒

僅
憑
可
戀
情
」
\
可
笑
L
\

哭
L等

都
不
足
以
用
來
顯
示
人
與
其
他

動
物
的
覆
蓋
/

念
的
內
容
，
明
顯
其
界
限
，
以
別
於

院
治
J

社
會
、
經
濟
也
:
﹒
玲
等
。
又
如

欲
對
叫
人
」
下
定
義
，
說
明
什
麼
是

「
人
」
'
乃
是
欲
明
「
人
」
的
本
質

特
性
9

以
別
於
其
他
動
物
。

但
是
欲
明
什
麼
門
口
疋
「
倫
理
」
或
什

駭
是
『
人
」
的
本
質

7

事
實
上
是
很

難
以
定
義
的
方
式
表
現
得
周
全
的
。

這
不
像
三
二
角
形
」
的
定
義
﹒
主
口
入

司
以
智
單
的
一
說
，
「
所
謂
三
角
形
是

自
三
條
葭
線
圈
起
來
(
所
搭
成
)
的

平
面
叫
那
樣
，
只
要
依
m
c
立
正
(
希

獵
文
是
巴
竺
士
立
即
的
)
幾
何
學
為
前

提
7

這
樣
的
定
義
便
可
以
將
三
角
形

的
本
質
(
三
角
形
的
本
質
是
一
個
理

4心
7

屬
於
永
遠
的
真
理
)
表
明
得
很

清
楚
。
故
土
述
三
角
形
的
說
明
，
可

謂
即
是
一
個
有
沒
定
性
的
、
不
可
動

不
必
去
追
求
實
現
理
念
。
吾
人
還

是
要
儘
室
設
法
，
運
用
語
言
文
字
般

若
(
深
遠
的
智
慧
)
事
抱
不
可
說
的

東
茜
'
儘
旦
旦
說
出
來
?
說
得
徹
底
，

說
到
按
近
「
真
實
」
(
本
質
或
本
來

面
目
或
「
靈
在
一
)
?
而
旦
更
要
依

所
說
出
來
的
工
具
實
L
?
云
證
驗
、

去
實
現
或
頭
現
它
。

著
用
標
月
措

同
理
，
吾
人
也
不
能
因
為
「
定
義

的
虛
偽
」
，
無
法
與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
本
質
合
致
，
就
不
規
定
一
個
定
義
去

說
明
它
，
去
理
解
它
，
去
明
顯
它
。

五
口
人
還
是
要
儘
量
地
設
注
指
定
義
規

定
得
清
楚
?
說
明
得
徹
底
，
以
便
藉

由
對
定
義
的
理
解
p

去
探
討
及
實
踐

，
而
將
本
質
內
容
，
實
現
或
顯
現
出

來
。換

句
話
說
，
定
義
的
說
明
，
只
不

過
是
為
寶
路
、
顯
現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
依
援
。
若
能
將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本
質

實
現
或
顯
現
出
來
，
化
為
經
驗
的
事

實
，
這
時
就
不
必
再
用
任
何
昔
日
說
或

任
何
定
義
去
規
定
了
。

這
時
一
切
言
說
，
一
切
表
詮
或
概

念
、
理
念
，
都
成
為
多
餘
了
。
故
「

大
乘
起
情
論
」
中
按
著
又
云

•• 

「
言

真
如
者
，
亦
無
有
相

o

謂
言
說
之
極

，
因
言
遺
言
。
此
真
如
體
，
無
有
可

遣
，
以
一
切
注
悉
皆
真
故
。
」

由
此
可
知
，
以
至
一
口
說
界
限
的
定
義

，
雖
非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本
質
，
亦
非

一
切
事
物
的
本
身
(
一
切
法
或
一
切

存
在
的
本
來
面
目
)
，
但
是
現
實
，
么

?
菩
人
卻
唯
有
從
定
義
的
說
明
，
去

理
解
本
質
的
內
容
，
從
司
一
一
再
說
名
字
，

去
體
會
真
實
，
然
後
才
知
或
才
能
發

起
行
動
去
實
踐
，
終
極
才
能
到
達
或

實
現
所
標
學
的
理
念
，
亦
即
所
謂
「

證
」
(
證
果
，
證
現
理
念
的
本
質
，

或
與
理
念
合
致
)
。

故
在
佛
教
，
信
辦
一
行
證
是
不
可
分

的
，
亦
即
對
理
念
(
或
真
理
)
的
信

仰
、
知
解
﹒
臨
行
、
證
現
是
一
貴
的

。
又
例
如
禪
宗
七
祖
@
亦
是
荷
澤
京

的
始
粗
，
荷
澤
神
會
在
「
顯
宗
記
』

(
原
名
『
頓
悟
無
生
般
若
頌
』
)
中

卸
去
函
，
「
一
幅
德
智
慧
，
一
一
種
莊
熊
，

解
行
相
應
，
方
能
建
立
」
等
，
就
是

強
調
對
恥
心
理
念
或
真
理
會
要
不
惜
身

命
、
全
身
全
蜜
地
「
知
行
合
一
」

才
能
諾
現
。

今
吾
人
對
「
倫
理
」
i
i

人
倫
之

道
，
這
一
理
念
的
理
解
及
寶
路

i亦
然

。
神
會
所
說
的
「
福
德
智
慧
，
二
穫

莊
御
用
」
電
若
從
倫
理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
，
可
以
說
就
是
佛
教
倫
理
的
最
高
、

屬
滿
的
境
界
。

古
希
臘
蘇
格
拉
底
時
代
的
哲
學
或

倫
理
，
所
追
求
的
最
高
境
界

9

同
時

亦
是
貫
穿
於
整
個
西
洋
叫
倫
理
學
所
追

求
的
「
全
一
幅
」
「
全
德
L
「
全
智
」

(
古
希
臘
倫
理
的
最
高
圈
熟
的
境
地

，
如
果
拿
一
個
希
臘
字
來
表
達
，
就

是
所
謂
Z
R己
口
T
3
5
7
2
2
i
i善
立

美
)
，
正
與
佛
教
高
遠
的
倫
理
，
不

謀
而
合
，
東
西
輝
映
。

「
人
」
是
什
麼
?

呻
們
款
一
爪
說
，

人
是
理
社

玟
一
本
理
性
的
動
拼
，

世
咒
緣
起
u
a巾的
立
場
，

認
為
•. 

人
是
臭
者

「
彿
牲
」
的
占
有
精
眾
生
，

是
「
朱
完
成
的
拂
」1

，

總
之
，
我
們
對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定

義
與
本
質
之
關
係
'
有
了
上
述
的
認

識
之
後
，
現
在
就
讓
我
們
儘
暈
「
設

法
」
來
試
試
對
「
人
」
下
個
定
義
，

先
稍
微
理
解
一
下
「
人
」
是
什
麼
?

做
為
菩
入
研
究
「
倫
理
」
i
l

人
倫

之
道
，
或
「
倫
理
學
」
(
人
理
之
學

、
人
聞
之
學
)
的
基
本
依
據
(
其
他

種
種
用
語
或
概
念
，
如
果
遇
到
有
不

甚
明
白
的
地
方
，
不
妨
借
助
辭
源
、

辭
海
等
大
辭
典
，
或
許
慎
的
『
說
文

解
字
」
.
，
或
其
他
專
門
書
籍
等
，
自

己
一
步
一
步
去
理
解
。
對
於
任
何
一

個
用
語
或
概
念
9

務
必
要
深
切
體
得

其
意
味
?
這
樣
對
做
好
學
問
，
必
有
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即
使
是
研
究
佛
學
，

對
佛
典
中
的
種
種
術
語
，
由
於
那
是

一
于
多
年
前
的
古
代
人
，
以
當
時
的

屑
一
語
表
達
的
，
中
國
艾
字
的
語
彙
又

非
常
豎
富
，
而
且
諸
先
聖
大
德
，
各

人
又
有
各
人
所
喜
好
的
表
現
方
式
。

例
如
禪
宗
中
，
達
摩
荐
這
摩
的
表
現

方
式
9

僧
環
有
僧
臻
的
，
神
會
有
神

會
的
，
雪
實
有
雪
寰
的
表
攻
方
式
。

這
從
『
三
入
論
」
、
『
安
心
法
門
』

、
『
信
心
銘
』
、
『
顯
宗
記
』
、
「

碧
巖
錄
』
等
佛
典
的
比
較
閱
讀
中
，

很
明
顯
地
可
以
看
得
出
來
，
諾
大
師

們
對
佛
教
的
很
本
思
紹
了
儘
管
表
現

在
語
彙
上
，
容
或
不
同
，
但
所
說
則

-
o
吾
人
研
讓
它
，
應
紹
加
深
入
體

會
，
末
可
被
語
彙
所
惑
，
以
文
宰
口
義

)
。

唱盤蠣

西
方
論
理
學
中

的
「
人
」

﹒
人
之
異
於
禽
獸
者
幾
希

依
西
洋
的
論
理
學

F
O
G
-門
)
，
欲

下
定
義
，
一
般
常
用
的
是
亞
里
士
多

德
的
論
法
。
依
這
個
論
法
，
是
以
「

類
」
(
共
適
的
類
)
和
「
種
差
」
(

類
之
問
的
差
別
，
亦
即
特
徵
、
特
質

)
一
一
個
要
素
，
來
顯
示
事
物
或
概
念

的
本
質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這
個
論
法
是

認
為
，
任
何
事
物
或
概
念
的
本
質
，

是
由
「
類
」
(
亦
稱
類
概
念
)
和
「

種
差
」
所
稱
成
的
。
例
如
現
在
吾
人

欲
對
「
人
L
下
定
義
，
說
明
何
謂
人

，
亦
就
是
欲
明
人
的
本
質
，
在
方
法
(

上
，
首
先
是
舉
出
血
(
「
人
」
(
亦
即

本
位
概
念
)
最
相
近
的
「
類
」
。
這

個
與
人
最
相
近
的
「
類
」
(
類
概
念

)
，
當
然
是
「
動
物
」
，
以
明
其
在

體
系
中
所
佑
的
位
置
。
然
後
再
舉
出

「
種
差
」
'
亦
即
舉
出
在
動
物
這
一

類
中
，
屬
於
人
獨
具
的
特
質
(
特
性

或
特
徵
)
，
來
說
明
或
形
容
「
人
」

這
種
動
物
異
於
其
他
動
物
的
地
方
。

這
樣
即
可
顯
示
「
人
」
在
本
質
上
是

什
麼
東
西
。
例
如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人

之
異
於
禽
獸
者
幾
希
」
?
這
句
話
中

的
「
異
珍
禽
獸
的
幾
希
」
所
指
右
，

就
是
「
種
道
芒
，
亦
就
是
堆
人
獨
真

的
特
性
。
若
能
確
切
舉
出
人
與
於
其

他
動
物
的
特
性
來
說
明
或
形
容
，
就

是
周
全
的
關
於
「
人
」
的
定
義
。
依

這
樣
的
定
義
，
吾
人
即
可
理
解
人
的

本
質
。
若
再
以
上
述
顯
示
三
角
形
的

本
質
那
個
定
義
，
謂
「
三
角
形
是
由

三
條
直
線
圍
起
來
的
平
面
」
來
說
，

則
「
平
一
也
」
是
「
類
一
:
「
三
條
直

線
圈
起
來
的
」
就
是
「
種
世
芒
。

依
這
個
論
法
i
i
i

亞
里
士
多
德
所

「
訓
話
，
」
的
方
「
注
」
T

來
說
明
「
人

」
是
什
麼
，
則
可
有
很
多
不
同
的
定

義
或
說
法
。
例
如
:

「
人
是
兩
關
的
(
種
差
)
動
物
(

類
)
」
0

這
話
雖
然
不
錯
?
但
卻
沒
有
把
人

的
特
性
或
特
徵
9

確
切
地
顯
示
出
來

。
因
為
這
線
的
說
明
，
只
顯
示
了
人

(
下
轉
第
五
版
)


